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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003][bookmark: _Toc15590][bookmark: _Toc10094][bookmark: _Toc1002][bookmark: _Toc16545][bookmark: _Toc9131][bookmark: _Toc28744][bookmark: _Toc3010][bookmark: _Toc29623][bookmark: _Toc32184][bookmark: _Toc27508][bookmark: _Toc6266]1 企业概况
[bookmark: _Toc21244][bookmark: _Toc24902][bookmark: _Toc23724][bookmark: _Toc31102][bookmark: _Toc23754][bookmark: _Toc1734][bookmark: _Toc25999][bookmark: _Toc22210][bookmark: _Toc11747][bookmark: _Toc18210][bookmark: _Toc11857][bookmark: _Toc24935]沧州市新华区原造纸厂区域棚户区位于沧州市新华区志强路以南、黄河东路以北、清池南大道以东、交通南大道以西合围区域。该棚户区根据未来规划及开发进度共划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A地块，第二部分D地块，第三部分B1、C1地块，第四部分B2地块，第五部分C2地块。沧州市新华区原造纸厂区域棚户区地块划分图见图1.1-1。本次调查范围为该棚户区内B2地块，地块东至该棚户区C2地块，南至黄河东路，西至清池南大道，北至该棚户区B1、C1地块，占地面积28712.77m2（约合43.0692亩），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6.85815°，北纬38.29305°，历史上主要包括沧县税务局、中国工商银行沧州市南环支行及原沧州市造纸厂白水回收处理部分区域。目前地块内除中国工商银行沧州市南环支行区域的工商银行办公楼未拆除外，其他原设备设施及建筑物均已拆除，现状为平地。
沧州市新华区原造纸厂区域棚户区B2地块原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地块再次开发利用之前，需要对其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确保满足后续用地的要求。
[bookmark: _Toc14783][bookmark: _Toc26116][bookmark: _Toc27021]2 污染识别结论
[bookmark: _Toc30638][bookmark: _Toc4266][bookmark: _Toc12793][bookmark: _Toc18075][bookmark: _Toc1501][bookmark: _Toc24980][bookmark: _Toc21463][bookmark: _Toc32447][bookmark: _Toc11834][bookmark: _Toc11635][bookmark: _Toc7804]通过现场踏勘、调查访问，收集场地现状和历史资料及相关文献，分析沧州市新华区原造纸厂区域棚户区B2地块内原沧州市造纸厂白水回收处理区域内污染物排放和污染痕迹的可能性，初步认为造纸厂可能存在的潜在污染因子为pH、酞酸酯类、氯代烃类、氯代酚类；周边企业中原沧州造纸厂可能存在的潜在污染因子为pH、氨氮、酚类化合物、酞酸酯类、氯代烃类、氯代酚类；原沧州市化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可能存在的潜在污染因子为pH、氯代烃、汞。
根据污染识别结果，认为本地块存在被污染的可能性。需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根据污染识别结果，进行土壤和地下水样品的采集、分析检测工作，明确地块是否已受到污染。
[bookmark: _Toc6056][bookmark: _Toc19472][bookmark: _Toc19932][bookmark: _Toc26955][bookmark: _Toc6926][bookmark: _Toc426468293][bookmark: _Toc23933]3 土壤初步采样分析结论
[bookmark: _Toc1900][bookmark: _Toc22668][bookmark: _Toc11649][bookmark: _Toc22591][bookmark: _Toc17123][bookmark: _Toc24047][bookmark: _Toc20384][bookmark: _Toc24903][bookmark: _Toc19815][bookmark: _Toc2089]我单位分别于2021年6月1日-6月5日、2021年8月5日-8月6日及2022年5月15日，开展了本项目的现场钻探采样工作，采样判断布点法或系统布点法进行点位布设，其中判断布点法布设14个土壤采样点位，系统布点法选择60m×60m的网格，在地块内均匀布设3个土壤监测点，共采集土壤样品65组，另含8组现场平行样，全部测试分析了pH、45项基本因子，部分点位补充监测了VOCs全项（HJ605-2011中所列全部因子）、SVOCs全项（HJ834-2017中酞酸酯类、氯代烃类、氯代酚类）、硫化物，采集的样品全部由河北百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化验分析。
本项目地块各测试因子的监测结果和分析如下：
①测定的重金属除六价铬外其他因子（砷、镉、铜、铅、汞、镍）全部有检出，但各因子检出浓度均未超过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所用的相应筛选值，测定的六价铬全部未检出；
②测定的VOCs中仅A69-0.2m（宿舍）处1,1-二氯乙烷有检出，检出结果（3.2μg/kg）远小于本次土壤污染调查所选用的筛选值（3000μg/kg），该处距离白水回收池较近，可能是白水泄露造成的；
③测定的SVOCs中多环芳烃、酯类和酚类有检出，其中多环芳烃检出集中在A34-0.2m（白水回收），且检出浓度远小于本次土壤污染调查所选用的筛选值，分析认为可能是地表杂填土或造纸厂锅炉烟气大气沉降导致的；酯类中邻苯二甲酸二（2-二乙基己基）酯、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有检出，检出浓度远小于本次土壤污染调查所选用的筛选值，分析认为可能与白水处理回收过程跑冒滴漏有关；其余检出因子主要为酚类，检出点位集中在A22（河水池）、A26（污水管线）、A27（污水管线）、A28（白水处理站）、A72（白水回收）等，检出浓度远小于本次土壤污染调查所选用的筛选值，分析认为可能与白水跑冒滴漏有关；
④测定的硫化物一个点位有检出，最大检出浓度为40.1mg/kg，位于A22-1.8m（河水池），硫化物无相关评价标准，暂不进行评价；
⑤根据pH检测结果，地块内pH测定范围为7.9-9.33（无量纲），说明调查地块整体呈弱碱性。
[bookmark: _Toc9258]4 地下水初步采样分析结论
通过地块内上下游监测数据的进一步对比，地块内地下水中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硫酸盐、氯化物、锰含量偏高，存在超标现象，对比背景值及沧州市区域地下水水质，分析超标现象与沧州市地质结构有关，沧州市地处冲洪积平原区，地势平缓，浅层地下水开采层为第一含水组，地下水埋深较浅，排泄方式以人工开采为主，其次是潜水蒸发，侧向径流微弱，土壤中矿物成分经过不断风化淋溶，造成了地下水化学成分逐渐增多，形成盐分积累；铁、砷、氨氮、亚硝酸盐、耗氧量的检测值个别点位高于背景值，但铁、砷等均不存在超标现象，重点对氨氮、亚硝酸盐、耗氧量等的超标情况进行分析。
WB1（空地）中钠、氨氮、亚硝酸盐、耗氧量存在超标现象，且位于地块内地下水上游，可能受人为活动影响，且氨氮和亚硝酸盐间存在相互转换造成均超标；WA9（白水处理站）钠、氨氮存在超标现象，分析可能是造纸厂生产过程白水跑冒滴漏造成的；WA19（白水回收池）钠、耗氧量超标，分析可能是造纸厂生产过程白水跑冒滴漏造成的。
本项目地块位于沧州市新华区，区域内已实现集中供水，地下水不开采饮用，浅层地下水暂无利用规划，不作为饮用水源。超标因子除亚硝酸盐外均为一般化学指标，对人体健康危害不大，且在不饮用的情况下对人体健康不存在暴露途径，因此对未来居民不存在健康风险。
[bookmark: _Toc17853][bookmark: _Toc12163][bookmark: _Toc25591][bookmark: _Toc19889]5 地块初步调查结论
[bookmark: _Toc3494][bookmark: _Toc2966][bookmark: _Toc17273][bookmark: _Toc31760][bookmark: _Toc7090][bookmark: _Toc30875][bookmark: _Toc29026][bookmark: _Toc27609][bookmark: _Toc22256][bookmark: _Toc16557]根据对本项目地块土壤样品检测结果的分析统计，本项目土壤监测结果均未超出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所用的筛选值，地下水部分点位的部分因子监测结果超过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所用的评价值，超标因子除亚硝酸盐外均为一般化学指标，对人体健康危害不大，在不饮用的情况下对人体健康不存在暴露途径，因此对未来居民不存在健康风险，整体认为地块无需启动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本地块调查工作到该阶段（技术路线第二阶段）结束。该地块用地性质规划为居住用地，即按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进行评价，根据监测结果分析，本地块达到一类用地标准，因此本地块可作为居住用地安全利用。    
[bookmark: _Toc25951][bookmark: _Toc14149][bookmark: _Toc321][bookmark: _Toc21145][bookmark: _Toc26110]6 建议
（1）在后续拆迁、开发过程中，严格按照《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地块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号）及《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技术规定》（2017第78号）的要求，规范搬迁。对于地块内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企业应进行清理，并按照相关规范妥善处置，避免污染环境。
（2）在后续拆除和开发过程中，一旦发现潜在污染源或地下隐蔽设施应及时上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必要时应继续开展相应的地块内的环境调查工作。
（3）根据地下水调查结果，项目区域内地下水存在锰、钠、溶解性总固体、氟化物、总硬度、硫酸盐、氯化物等指标超标的情况，不满足饮用水水质要求，严禁居民开采饮用。同时地块后期开发过程中如涉及基坑降水，抽出地下水需达标排放。
[bookmark: _GoBack]（4）本地块为沧州市新华区原造纸厂区域棚户区按照规划划分的四个地块之一，位于整个棚户区地下水流向的上游方向。由于B2地块紧邻的B1、C1地块中地下水存在超标现象，当本地块早于下游地块开发建设时，应对B2地块红线边界设置帷幕，防止因基坑降水导致下游超标地下水迁移至本地块内，造成本地块土壤或地下水污染。
